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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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琪迟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8MAEQLHNC1M）：
对你公司（地址：南宁市良庆区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金龙路2号南宁万科大厦3栋4栋及地下室五层502号A区24号工位）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
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电话无法联系 , 2025年12月1日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2） 你公司存在虚开发票问题。
1.发票流检查发现的问题
（1）发票领用情况
你公司为赋额开具数电票，无发票领用信息。
（2）发票取得情况
经查询，你公司2025年期间共取得2份电子发票（普通发票）：
发票号码：25332000000318291198，开票日期：2025年7月23日，货物名称：*建筑工程机械*大型土方振动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推土机，发票金额196039.6元，税额1960.4元，价税合计198000元，销方名称：杭州李浩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发票号码：25332000000386797739，开票日期：2025年9月2日，货物名称：*建筑工程机械*大型土方振动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推土机，发票金额196039.6元，税额1960.4元，价税合计198000元，销方名称：杭州昀军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发票开具情况
经查询，你公司2025年期间共开具58份电子发票（普通发票），开具的发票未进行申报纳税，具体发票号码：25452000000097725664、25452000000088497525、25452000000093186464、25452000000082748754、25452000000082749595、25452000000088488594、25452000000088625312、25452000000094295492、25452000000094373802、25452000000084221010、25452000000084230530、25452000000092693638、25452000000094175284、25452000000082737926、25452000000082761233、25452000000092665738、25452000000094157799、25452000000094203868、25452000000083077235、25452000000083077421、25452000000083077457、25452000000083095312、25452000000083114882、25452000000083134025、25452000000083134308、25452000000087633373、25452000000087642200、25452000000089479651、25452000000089492975、25452000000089501994、25452000000091574491、25452000000091592907、25452000000091593373、25452000000092303649、25452000000092312179、25452000000092709650、25452000000094286271、25452000000094296582、25452000000094324638、25452000000094656298、25452000000096812504、25452000000096939365、25452000000096948673、25452000000096968562、25452000000096978587、25452000000096978714、25452000000096987820、25452000000097919950、25452000000097929337、25452000000097938524、25452000000097938648、25452000000097940344、25452000000097940437、25452000000097950064、25452000000097960652、25452000000097970077、25452000000097970264、25452000000098229653，发票金额合计：9358802.09元，税额合计：106908.37元，价税合计：9465710.46元，货物名称：*谷物加工品*小米、*肉及肉制品*猪肉、*蔬菜*蔬菜、*植物油*花生油、*建筑工程机械*铣刨机、*建筑工程机械*稀浆封层车、*建筑工程机械*水泥混凝土泵车、*交通运输设备*汽车配件、*建筑工程机械*二手挖掘机等，受票方：东莞市铭益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福建浦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建泉禾建设有限公司、福建省鸿联万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臣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艾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宁华侨投资区里建实业公司、宁夏万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泉州启航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三楚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中大矿业有限公司、山西建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安康通达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保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西地豪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陕西柳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西翔盈乐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陕西鑫巨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鑫远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咸阳信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沅陵县凉水井镇王家岭养鸡专业合作社、浙江路广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市黄圃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中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经对你公司开具及取得的发票上涉及的37种货物购进和销售名称、数量、金额进行比对，发现存在以下异常问题：一是开具货物为*谷物加工品*小米、*肉及肉制品*猪肉、*蔬菜*蔬菜、*植物油*花生油、*建筑工程机械*铣刨机、*建筑工程机械*稀浆封层车、*建筑工程机械*水泥混凝土泵车、*交通运输设备*汽车配件等的发票，有销售无购进。二是开具货物为推土机（包含货物名称：*建筑工程机械*推土机、*建筑工程机械*二手推土机）的发票，销售金额为444,258.82元，销售数量为7台，而购进货物为*建筑工程机械*推土机的发票，购进金额为178,217.82元，购进数量为12台，销售金额与购进金额之间差额为266,041元，销售金额为购进金额的249.28%，销售数量和购进数量明显不符。三是销售货物为压路机（包含货物名称：*建筑工程机械*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轮胎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二手）8吨以上单钢轮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奔马8吨单钢轮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二手单钢轮振动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二手沥青混凝土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机械单钢轮振动压路机、*建筑工程机械*小型振动压路机）的发票，销售金额为8,259,102.6元，销售数量24台，而购进货物为*建筑工程机械*大型土方振动压路机的发票，购进金额为213,861.38元，购进数量2台，销售金额与购进金额之间差额为8,045,241.22元，销售金额为购进金额的3,861.9%，销售数量和购进数量明显不符。
综上，你公司在成立后的三个月内短期集中完成数电票的核定、取得和开具，作为机械设备的批发商贸企业购进和销售货物存在有销无进、销售和购进数量明显不符的问题，且购进货物的上游企业经营异常，你公司发票流明显异常。
2.资金流检查发现问题
你公司未向税务机关报备存款账户账号信息，你公司取得和开具的发票上也没有银行账户信息，到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协查你公司的银行开户情况和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和投资人冯海军的银行开户情况，均未查询出开户结果。综上，你公司没有收付款记录，资金流异常。
综上所述，你公司已走逃失联，部分销售货物无购进记录，部分有购进记录但购进和销售数量、金额相差较大，且未向税务机关报备资金账户，无资金收付记录，不进行纳税申报，上述行为属于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发票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64号修改）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需开发票行为。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64号修改）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发布<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等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5号）的相关规定，你公司虚开发票行为符合《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45项规定的“严重”裁量阶次适用条件，拟对你公司虚开发票行为罚款500,000元。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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